
四技替代課程如下 

 

 

入學年度 部別 

學制 

原(舊)課程 替代課程 備註 

說明 選修別 課程名稱 選修別 課程名稱 

108(含)前

入學 

四技 

日間部 

進修部 

必修 基礎醫學綜合 I 2/2 必修 基礎醫學綜合 2/2 109-2 第一次正式

校課程規畫委員

會議紀錄

110.02.03 

 

必修 醫療行政與管理 

2/2 

必修 護理行政與管理 2/2 

109(含)前 四技 必修 微生物學與實驗 

2/2 

必修 微生物與免疫學 3/3 

說明：若同時需重修「免

疫學 2/2」，則以專業選修

任何一門(課程名稱不得重

複) 

 

 

入學 

年度 

部別 

學制 

原(舊)課程 替代課程 備註 

說明 選修別 課程名稱 選修別 課程名稱 

109(含)前

入學 

日間部 

進修部 

必修 免疫學 2/2 必修 微生物與免疫學 3/3 

說明：若同時需重修「微

生物學與實驗 2/2」，則以

專業選修任何一門(課程名

稱不得重複) 

109-2 第一次正式

校課程規畫委員

會議紀錄

110.02.03 

 

109(含)前

入學 

四技 

日間部 

必修 生命倫理 2/2 選修 護理倫理與法律 2/2 

106(含)前

入學 

四技 

進修部 

必修 病理學 2/2 必修 病理學 3/3 

107-109 入

學 

四技 

進修部 

必修 病理學 3/3 必修 四技進修部病理學 2/2 及

進修部二技(一般生、在職

組)臨床病理生理學 2/2 

 

入學 

年度 

原(舊)課程 替代課程 備註  

(核定會議) 部別 

學制 

科目名稱 學制 科目名稱 

107(含) 

以前 

四技(日

間部、

進修部) 

重症護理學(必選)2/2 四技(日間

部、進修

部) 

重症護理與應用(必

選)2/2 

108.9.4 第一次臨

時校課規  



 

入學 

年度 

原(舊)課程 替代課程 備註  

(核定會議) 部別 

學制 

科目名稱 學制 科目名稱 

109(含) 

前入學 

四技(日

間部) 

智慧健康照顧網(必

選)3/3 

二技 

(日間部、

進修部一

般生) 

衛生教育與科技(選

修)2/2 

護理資訊應用(選

修)2/2 

112-1-1 校課規會

議通過(112.08.24) 

 

入學 

年度 

原(舊課程) 
學分數 備註 

入學 

年度 

替代課程 
學分數 備註 核定會議 

學制 科目名稱 學制 科目名稱 

103-104 四技 
內外科護理學

實作Ⅱ(1/2) 
1  105 四技 

內 外 科 護 理 學

實作Ⅱ(2/2) 
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兒科護理學與

實作(3/4) 
3  105 四技 

兒 科 護 理 學 與

實作(4/4) 
4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婦產科護理學

與實作(3/4) 
3  105 四技 

婦 產 科 護 理 學

與實作(4/4) 
4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精神科護理學

與實作(3/4) 
3  105 四技 

精 神 科 護 理 學

與實作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社區護理學與

實作(3/4) 
3  105 四技 

社 區 護 理 學 與

實作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內外科護理學

實作Ⅱ(1/2) 
1  106-107 四技 

內 外 科 護 理 技

術(2/2) 
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兒科護理學與

實作(3/4) 
3  106-107 四技 兒科護理學(3/3) 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婦產科護理學

與實作(3/4) 
3  106-107 四技 

婦 產 科 護 理 學

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精神科護理學

與實作(3/4) 
3  106-107 四技 

精 神 科 護 理 學 

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社區護理學與

實作(3/4) 
3  106-107 四技 

社 區 護 理 學 

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
綜 合 實 作

(Level Ⅲ) (3/3) 
3 

課程刪

除 
105-107 四技 

專 業 選 修 任 何

二門(課程名稱

不 得 重

複)(2/2)x2 

4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4 四技 綜合實習(6/12) 6 
課程刪

除 
105-107 四技 

專 業 選 修 任 何

三門(課程名稱

不 得 重

複)(2/2)x3 

6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5 四技 
基本護理學實

驗(2/4) 
2  106-107 四技 

基 本 護 理 學 實

驗(4/4) 
4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

103-105 四技 
內外科護理學

I(3/3) 
3  106-107 四技 

內 外 科 護 理 學

I(4/4) 
4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5 四技 
內外科護理學

II(3/3) 
3  106-107 四技 

內 外 科 護 理 學

II(4/4) 
4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5 四技 
身體評估與實

作 I(2/2) 
2  106-107 四技 

身 體 評 估 與 實

驗(3/3) 
3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5 四技 
身體評估與實

作 II(1/2) 
1  106-107 四技 

身 體 評 估 與 實

驗(3/3) 
3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專 業 選 修 任 何

一門(課程名稱

不得重複)(2/2) 

2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5 四技 
內外科護理學

實作 I(1/2) 
2  106-107 四技 

內 外 科 護 理 技

術(2/2) 
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內外科護理學

實作Ⅱ(2/2) 
2  106-107 四技 

內 外 科 護 理 技

術(2/2) 
2 

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若 同 時 需 重 修

內 外 科 護 理 實

作 I(1/2)者，則可

以 專 業 選 修 任

何一門(課程名

稱 不 得 重

複)(2/2) 

2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精神科護理學

與實作(3/3) 
3  106-107 四技 

精 神 科 護 理 學 

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社區護理學與

實作(3/3) 
3  106-107 四技 

社 區 護 理 學 

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兒科護理學與

實作(4/4) 
4  106-107 四技 

兒科護理學(3/3) 3 

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產 兒 科 護 理 技

術(1/1) 
1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婦產科護理學

與實作(4/4) 
4  106-107 四技 

婦 產 科 護 理 學

(3/3) 
3 

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產 兒 科 護 理 技

術(1/1) 
1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6 四技 
解 剖 學 實 驗

(1/2) 
1  107 四技 解剖學實驗(2/2) 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6 四技 
生 理 學 實 驗

(1/2) 
1  107 四技 生理學實驗(2/2) 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6 四技 
生物化學與實

驗(2/3) 
2  107 四技 

生 物 化 學 與 實

驗(2/2) 
2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6 四技 
微 生 物 實 驗

(1/2) 
1  107 四技 

微 生 物 學 與 實

驗(2/2) 
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

若 同 時 需 重 修

微生物(2/2)者，

則 可 以 專 業 選

修任何一門(課

程 名 稱 不 得 重

複)(2/2) 

2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6 四技 微生物(2/2) 2  107 四技 
微 生 物 學 與 實

驗(2/2) 
2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3-106 四技 營養學 (3/3) 3  107 四技 

營養學 (2/2)及 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加 專 業 選 修 任

何一門(課程名

稱 不 得 重

複)(2/2) 

2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-106 四技 
基礎醫學綜論

Ι(2/2) 
2 必修 107 四技 

基 礎 醫 學 綜 論

Ι(2/2) 選修 
2 

學分數得以

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 

夜四技修正課程替代課程： 

入學 

年度 

原(舊課程) 
學分數 備註 

入學 

年度 

替代課程 
學分數 備註 核定會議 

學制 科目名稱 學制 科目名稱 

105 四技 身體評估(2/2) 2  106-107 四技 
身 體 評 估 與 實

驗(3/3) 
3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身體評估與實

驗(1/2) 
1 

課程刪

除 
106-107 四技 

身 體 評 估 與 實

驗(3/3) 
3 

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以 專 業 選 修 任

何一門(課程名

稱 不 得 重

複)(2/2) 

2 

105 四技 
內外科護理學

I(3/3) 
3  106-107 四技 

內 外 科 護 理 學

I(4/4) 
4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基本護理學實

驗(2/4) 
2  106-107 四技 

基 本 護 理 學 實

驗(4/4) 
4 

學分數得

以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 四技 
生物化學與實

驗(2/3) 
2  106-107 四技 生物化學(2/2) 2 

減少學時

數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-106 四技 
生 理 學 實 驗

(1/2) 
1  107 四技 生理學實驗(2/2) 2 

學分數得

以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-106 四技 
解 剖 學 實 驗

(1/2) 
1  107 四技 解剖學實驗(2/2) 2 

學分數得

以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-106 四技 
微 生 物 實 驗

(1/2) 
1 

課程刪

除 
107 四技 

微 生 物 學 與 實

驗(2/2) 
2 

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若 同 時 需 重 修

微生物(2/2)者，
2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

則 可 以 專 業 選

修任何一門(課

程 名 稱 不 得 重

複)(2/2) 

105-106 四技 微生物學(2/2) 2  107 四技 
微 生 物 學 與 實

驗(2/2) 
2 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-106 四技 營養學(3/3) 3  107 四技 

營養學(2/2)及 2 

學分數得

以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加 專 業 選 修 任

何一門(課程名

稱 不 得 重

複)(2/2) 

2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105-106 四技 病理學(3/3) 3  107 四技 

病理學(2/2)及 2 

學分數得

以多抵少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加 專 業 選 修 任

何一門(課程名

稱 不 得 重

複)(2/2) 

2 

107.5.31 

第一次臨時校課規會議 

 

 


